
物流中心稽核作業規定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各關定期或不定期稽

核及辦理下列事項 

（一）查核物流中心依「物

流中心貨物通關辦

法」、「貨棧貨櫃集

散站保稅倉庫及物

流中心業者實施自

主管理辦法」、「物

流中心貨物通關作

業規定」及「物流中

心自主管理作業手

冊」等相關法令規定

所列應辦理事項及

其作業程序。  

（二）會同業者抽核物流

中心進、出、存倉

之物品，並查核其

相關帳冊及表報。  

（三）查核物流中心有否

進儲「物流中心貨

物通關辦法」第四

條所列不得進儲之

物品。  

（四）查核物流中心申請

核准事項之辦理情

形。  

（五）查核其他有關物流

中心監管事項。  

（六）遠距查核物流中心

貨物進出紀錄及貨

物帳。 

 

二、各關稅局定期或不定

期稽核及辦理下列事

項 

（一）查核物流中心依「物

流中心貨物通關辦

法」、「貨棧貨櫃集

散站保稅倉庫及物

流中心業者實施自

主管理辦法」、「物

流中心貨物通關作

業規定」及「物流中

心自主管理作業手

冊」等相關法令規定

所列應辦理事項及

其作業程序。  

（二）會同業者抽核物流

中心進、出、存倉

之物品，並查核其

相關帳冊及表報。  

（三）查核物流中心有否

進儲「物流中心貨

物通關辦法」第四

條所列不得進儲之

物品。  

（四）查核物流中心申請

核准事項之辦理情

形。  

（五）查核其他有關物流

中心監管事項。  

（六）遠距查核物流中心

貨物進出紀錄及貨

物帳。 

配合組織調整機關名稱變

更，爰將各關稅局修正為各

關。 

 

 


